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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创空间）
认定申报通知

各区委宣传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体现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要求，在全市范围形成文创园区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带动文化产业空间载体优化提升，推动我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经市委宣传部部务会研究同意，现启动第二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创空间）认定工作。现将本次认定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1、 申报条件
为落实《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优化产业布局的要求，根据我市文创园区实际情况，在本次认定时，按照《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认定及规范管理办法（试行）》（京文领办文〔2017〕4号），同时开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及“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创空间）”认定；总建筑面积超过10000㎡的综合性园区应申报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在2000-10000㎡、“小而美”“专而精”的文创园区可申报文创空间。
根据京文领办文〔2017〕4号文，申报园区及空间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园区（空间）有较完整的建设和发展规划，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京政发〔2016〕20号）《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京宣发〔2016〕29号）等相关规划要求；
（2） 园区（空间）建设运营管理机构的建设运营管理活动符合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无违法违规行为；
（3） 园区（空间）建设运营管理机构应是在北京市域范围内注册的法人单位，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配备专业的管理团队，能够有效组织开展园区（空间）建设、管理、运营和服务工作；
（4） 园区（空间）建设或改造已完成，具有符合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物理空间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且截至申报时园区入驻率达70%以上；
（5） 园区（空间）有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够为入驻文化法人单位提供发展所需的各类公共服务；
（6） 园区（空间）有相对明确的产业定位和行业特色，以文化产业为主导，且主要业态符合《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确定的鼓励领域，符合“高精尖”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截至申报时，园区（空间）集聚的文化法人单位数占已入驻法人单位总数的比例应达70%以上；
（7） 园区（空间）所生产和提供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内容健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已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工作流程
（一）组织申报：接通知之日起
各区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本区内符合条件的园区（空间）提出申请，并按时收取申报材料，逾期不报视为放弃。园区（空间）应以建设运营管理机构为申报主体提交申报材料。
（二）初审及合规性审查：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
（1）组织进行初审工作
由各区委宣传部会同相关单位根据《认定及规范管理办法》的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确保材料真实性与合规性，如发现填报错漏等不合规问题，由各区委宣传部指导园区（空间）及时补充完善申报材料。
（2）初审结果报送
各区委宣传部从初审合格的园区（空间）中，择优选出各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及文创空间推荐名单，在申报表上填写评审意见并加盖公章，将申报表及汇总表的纸板和电子版统一报到市文促中心。
（3） 第三方机构开展合规性审查
    由第三方机构对各区初审后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重点审查资料齐备性和条件符合性，特别是针对双70%（园区及空间入驻率和园区及空间文化法人单位比重）和申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现象、所生产和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等硬性条件进行审查。
（三）专家评审:12月上旬至12月中旬
市文促中心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各区推荐的文创园区及文创空间进行专家评审和实地踏勘，撰写评审报告，形成第二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及文创空间建议名单，会同评审报告一并上报市委宣传部。经市委宣传部同意后，报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议。
（四）审定及公示：12月中旬至12月下旬
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对建议名单及评审报告进行审议，确定第二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及文创空间认定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五）正式发布：2020年1月
根据市委宣传部安排，正式向社会发布第二批市级文创园区及文创空间名单，并由市领导向第二批认定的市级文创园区及文创空间授牌。
三、提交材料要求
（一）园区（空间）提交申报材料要求：由各园区建设运营管理机构填写《真实性声明》（见附件2）、《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申报表》（见附件3）或《北京市文创空间申报表》（见附件4），准备各类证明材料（见附件5）并装订成册（相关附件材料电子版可登陆邮箱bjcicyb@163.com下载，密码：chanyebu）。以上材料一式五份，须在指定地方签字并加盖公章，附电子版光盘一份，于11月29日前提交所在区委宣传部或指定的文促机构。
（二）各区提交推荐材料要求：各区委宣传部从初审合格的园区（空间）中，按规定名额择优选出推荐园区（空间）名单，在拟推荐的园区（空间）申报表中填写审查意见并加盖区委宣传部公章，于12月6日前将本区推荐园区（空间）汇总表（附件1）及申报材料（附件2、附件3、附件4、附件5）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统一提交到市文促中心。
四、工作要求
（一）请各区立足区域定位和产业特色优势，按照相关要求积极配合做好本次认定相关工作。各区委宣传部须对本区推荐的园区承担审核把关责任，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并出具加盖公章的审查意见。
（二）本次认定工作涉及文创园区（空间）申报材料及各区推荐园区（空间）汇总表等相关材料，相关申请材料及文件内容仅用作本次认定工作，不用作他途，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不得对外公开或发布。未经市文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的园区（空间）名单不得提前、私自公开公布。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三）各区委宣传部应密切关注与本次文创园区（空间）认定工作相关的舆情信息，若发生影响本次认定工作的突发舆情事件，应及时向市委宣传部报告并通报市文促中心。
（四）在评审的全过程中，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要秉公守纪、不徇私情，不得收受礼品、礼金及接受吃请，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评审信息，不得打招呼或干预评审工作，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如有违法违纪行为，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
特此通知。

附件：1.各区推荐园区及空间汇总表
2.真实性声明
3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申报表
4.北京市文创空间申报表
5.园区（空间）申报材料清单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2019年11月21日

（联系人：市文促中心廖旻，64081141；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指导处邵坚宁，5556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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